
评 标 定 标 办 法Ｄ
工程评标由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经评标委员会初步评审确认为无效的投标文件不参加详细评审，经初步评审合格的投标文件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按本办法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进行评审。

一、评标分值设置：

1、投标报价：72分

从经初步评审合格的投标文件中报价最低的投标文件开始评审，商务标得分按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确认的不低于成本的最低投标价得满分72分计算，其它投标价与之相比，每高出1%扣0.5分，不足1%的，按照插入法计算得分（分值保留二位小数）。

2、投标文件算术错误及报价偏离：6分

投标文件出现本招标文件8.4.1条款需评标委员会修正的错误，每条扣0.3分；出现本招标文件8.4.2条款需评标委员会修正的报价偏离，每条扣1分，扣完为止。

3、技术标（施工组织设计）：16分

评标委员会成员按下列8个方面进行打分：

1）内容完整性和编制水平（3分）

2）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2分）

3）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2分）

4）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2分）

5）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与措施（2分）

6）工程进度计划与措施（2分）

7）资源配备计划（2分）

8）施工组织设计未超过120页（1分）

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施工组织设计各项评标指标打分时，应按照下列评分幅度进行评分：90%≦优＜100%；80%≦良＜90%；60%≦中＜80%；30%≦差＜60%；计分时，评标委员会成员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分为投标人施工组织设计的最终得分（分值保留二位小数）。

4、细微偏差：2分

投标文件除8.5条款规定的重大偏差外，细微偏差每有一处扣0.3分,扣完为止。

　  5、投标项目负责人答辩：2分

答辩结束后，评标委员会每个成员均进行打分，并按照下列评分幅度进行评分：90%≦优＜100%；80%≦良＜90%；60%≦中＜80%；30%≦差＜60%；计分时，评标委员会成员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分为投标项目负责人陈述及答辩的最终得分（分值保留二位小数)。

6、投标人经历及业绩：2分

对于投标项目负责人承担的类似工程获得省辖市级市优、省优、鲁班奖奖项的给予加分，其中：省辖市级市优加0.3分，有效期一年；省优加1分，有效期二年；鲁班奖（含国家工程建设质量奖审定委员会评审的“国家优质工程”、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评审的“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加1.5分，有效期三年。加分时只针对上述奖项中的一个最高奖项计分。

对于投标项目负责人承担的工程获得省辖市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评定的“文明工地” 奖项的给予加分，其中：省辖市级加0.1分，省级加0.3分，国家级加0.5分，有效期均为一年。加分时只针对上述奖项中的一个最高奖项计分。

注：（1） 本办法所称“类似工程”是指工程在面积、层次、跨度、结构类型或特殊施工工艺、特殊施工技术（装饰装修工程还包括造价）等方面与招标工程相类似（面积、层次、跨度、造价等指标差距允许在20%以内）； 

（2）本办法所称“有效期”是指从发证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

（3）投标项目负责人所获奖项不是投标人承接的工程，不予计分。投标项目负责人所获本办法之外的其他奖项也不予计分；
（4）投标人经历及业绩需要加分的，开标时应提交业绩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供评标委员会核验认定。

业绩证明材料包括：1、工程施工合同（须经建设行政部门备案）；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盖章认可）；3、有权部门发放的优质工程获奖证书；4、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通知书（须经过招投标监管部门备案）。“文明工地” 奖项加分不需要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业绩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上传到泰州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企业诚信库，并携带原件至泰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核实。

（5）业绩的加分以评标委员会认定为准，未在开标时提供业绩证明材料原件或材料不齐全的不得加分。

二、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推荐不超过3名有排序的合格中标候选人。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序第一的合格中标候选人，如得分最高的投标人得分相同时，则投标报价低的投标人为排序第一的合格中标候选人，如投标报价也相同，招标人可从中选定或抽签确定中标人。

三、招标人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定标办法确定中标人，中标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时限内未能提交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序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依此类推。

四、本办法未尽事宜，由评标委员会依据有关法规研究解决。

